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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世界人权宣言》公布 60 周年,"民主墙"诞生 30 

周年,中国政府签署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 

周年。在经历了长期的人权灾难和艰难曲折的抗争历程之后, 

觉醒的中国公民日渐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

和、宪政 

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

人的权 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21 

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 

"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 

 

世纪中期的历史巨变,暴露了中国传统专制制度的腐朽,揭开了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未有

之大变 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层面的进良,甲午战败再次暴露了体制的过时; 

戊戌变法触及到制 度层面的革新,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失败; 

辛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续 2000 多年的皇权 

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

一现,专 

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败,推动国人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

遂有以 

"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内战频仍和外敌入侵,中国政治民主化历程

被迫 

中断。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再次开启了宪政历程,然而国共内战的结果使中国陷入了

现代极权主 义的深渊。1949 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 

党天下"。执政党垄 

断了所有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制造了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打压民间宗教活

动与维权运 

动等一系列人权灾难,致使数千万人失去生命,国民和国家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

和民众 

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

,民间对 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 

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 

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 中国政府于 1997 年、1998 

年分别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 公约,全国人大于 2004 

年通过修宪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今年又承诺制订和推行《国家 

人权行动计划》。但是,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

宪法而无 

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

此导致官 

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遭 

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

断积累, 

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

,现行体 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们的基本理念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

游行示威等 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

首要目标 



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

当局对人 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

治信仰, 

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

、经济、文 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

同社 

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

平的方式 处理公共事务。 

 

民主:最基本的涵义是主权在民和民选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点:(1)政权的合法性来

自人 

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2)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3)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 

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4)尊重多数人的决定,同时保护少数人的基

本人权。 一句话,民主使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 

 

宪政:宪政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法治来保障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原则,限制并

划定政府 权力和行为的边界,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设施。 

 

在中国,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威权体制也日近黄昏;公民应

该成为 

真正的国家主人。祛除依赖"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识,张扬权利为本、参与为责的公民

意 识,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国的根本出路。 

 

三、我们的基本主张 



 

藉此,我们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

出如下具体 主张: 

1、修改宪法:根据前述价值理念修改宪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

使宪法真 

正成为人权的保证书和公共权力的许可状,成为任何个人、团体和党派不得违反的可以

实施的最高 法律,为中国民主化奠定法权基础。 

2、分权制衡:构建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保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确立法定行

政和责任政 

府的原则,防止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政府应对纳税人负责;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建立分权与

制衡制 度,中央权力须由宪法明确界定授权,地方实行充分自治。 

3、立法民主:各级立法机构由直选产生,立法秉持公平正义原则,实行立法民主。 

4、司法独立:司法应超越党派、不受任何干预,实行司法独立,保障司法公正;设立宪法法

院,建 

立违宪审查制度,维护宪法权威。尽早撤销严重危害国家法治的各级党的政法委员会,避

免公器私 用。 

 

5、公器公用:实现军队国家化,军人应效忠于宪法,效忠于国家,政党组织应从军队中退出

,提高 

军队职业化水平。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公务员应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务员录用的党

派歧视,应不 分党派平等录用。 

6、人权保障:切实保障人权,维护人的尊严。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人权委员会,防

止政府滥 

用公权侵犯人权,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

、处罚,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7、公职选举:全面推行民主选举制度,落实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权。各级行政首长的直

接选举应制 



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竞争选举和公民参选法定公共职务是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 

8、城乡平等:废除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落实公民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保障公民的

自由迁徙 权。 

9、结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将现行的社团登记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开放党禁,

以宪法和 

法律规范政党行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确立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实现

政党政治 正常化和法制化。 

10、集会自由:和平集会、游行、示威和表达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应受

到执政党 和政府的非法干预与违宪限制。 

11、言论自由:落实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制订

《新闻 

法》和《出版法》,开放报禁,废除现行《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杜绝以

言治 罪。 

12、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活动不受政府干预。

审查并撤 

销限制或剥夺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

宗教活动。 

废除宗教团体(包括宗教活动场所)必经登记始获合法地位的事先许可制度,代之以无须

任何审查 的备案制。 

13、公民教育:取消服务于一党统治、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教育与政治考试,推

广以普世 价值和公民权利为本的公民教育,确立公民意识,倡导服务社会的公民美德。 

14、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

由,消除 

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

明晰产权 

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

权。 



15、财税改革:确立民主财政和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建立权责明确的公共财政制度构架

和运行机 

制,建立各级政府合理有效的财政分权体系;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税率、简

化税制、 

公平税负。非经社会公共选择过程,民意机关决议,行政部门不得随意加税、开征新税。

通过产权 

改革,引进多元市场主体和竞争机制,降低金融准入门槛,为发展民间金融创造条件,使金

融体系 充分发挥活力。 

16、社会保障: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使国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和就业等

方面得到 最基本的保障。 

17、环境保护:保护生态环境,提倡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负责;明确落实国家

和各级 官员必须为此承担的相应责任;发挥民间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参与和监督作用。 

18、联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态度参与维持地区和平与发展,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

象。维护 

香港、澳门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过平等谈判与合作互动的方式寻求海

峡两岸和解 

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

中华联邦共 和国。 

19、转型正义: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

偿;释放 

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释放所有因信仰而获罪的人员;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清历史事

件的真 相,理清责任,伸张正义;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 

四、结语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

人类和平 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 

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

发展,制 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